
第一部分-發還方式選擇

□ 一次領取個人退撫儲金專戶累計之本金及孳息(併增額提撥金)。(勾選此項者，請至下頁第四部分填寫匯款資訊)

□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後服務私立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個人資料

年 月 日

民

國
年 月 日

1.

2.

第三部分-分期請領金額設定
          

※ 金額不得塗改，一經塗改視為無效。

※ 金額請填新臺幣大寫：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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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儲金管理會設計分期請領實施計畫，本人同意將一次給付金額(即新制儲金及增額提撥之本

息)全數轉入分期請領專戶，作為分期請領準備金(併增額提撥金)。(勾選此項者，請續填第二至第四部分)

□ 投保本會所評選之保險商品。(勾選此項者，請續填第五部分)

※ 本會將代為申請開立線上專屬平台，該平台涵蓋分期請領專戶之投資類型轉換、每期欲領金額設定等功能。信託銀

   行將於平台開立後，發送一組新的帳號密碼至您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

□同戶籍地址

※ 緊急聯絡資訊(建議填寫配偶或法定繼承人)：

緊急聯絡人

姓   名

*定期給付金額於每年1月底及7月底前撥付。

*若暫時不領取可先填0元，如欲變更可自行

 至線上專屬平台設定(設定時間詳注意事項

 說明)。

拾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定期給付（選擇本項者，下述選項可複選）：

1.

2.

每   期

欲領金額

仟萬

本人             於       年     月    日離職/資遣生效(生效日詳註1說明)，已詳閱以下注意事

項，並知悉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相關規

定，爰作以下選擇(請務必擇一勾選☑)：

電 子 郵 件
(請填寫常用電子郵件信箱，勿填學校信箱，以利信託銀行發送帳號密碼及寄送對帳單)

通 訊 地 址

(由儲金會填寫)

年滿60歲發還離職或資遣給與本息申請書

填 表 日 期

申請人姓名

案 件 類 別

戶 籍 地 址

□離職     □資遣

出  生

年 月 日

受理編號

□□□-□□

*左側3欄為必填欄位。

手 機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
市 話

1.

2.

(請確認通訊地址正確無誤)

緊急聯絡人

電   話

1.

2.

□□□-□□

仟 佰

緊急聯絡人

通 訊 地 址 □同上，若否請詳填地址2：□□□-□□

元整佰萬 拾萬 萬



 

第四部分-匯款資料

  【請填寫有效之臺灣金融機構開立之帳戶資訊，若需異動敬請通知本會。】

*教職員之帳戶若為郵局存戶，總代號及分支代號請填700及0021。 (請填寫存摺完整帳號)

第五部分-年金保險商品資訊

§ 是否同意本會將您的聯絡資料提供給保險公司以便聯繫：

□同意，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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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投保年金保險，需與保險公司簽署契約後始生效，若您與保險公司成立契約關係後，

  是否同意以下事項：

  是否同意讓保險公司將您個人之保單資料提供予本會：□同意    □不同意

  是否同意保險公司提供您個人之保險年金歷年撥付金額及給付時間予本會：□同意   □不同意

  一、 如不同意保險公司主動聯繫，則需自行參考本會官網年金保險專區資訊或自行聯絡保險公司。

  二、 若兼領一次及定期給付且選擇年金保險商品者，需於生效日前另行填寫委託匯款授權書；

       否則轉為一次給付。

存摺影本浮貼處

總   代   號 分支代號 帳號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

 



一、私校退撫條例規範及相關規定

二、 參加儲金管理會設計分期請領實施計畫者

1.

2.分期請領專戶之自主投資運用方式，參照「私校退撫儲金管理會自主投資運用實施計畫」辦理。

3.分期請領以定期方式按半年發放，核發日期為每年1月底前及7月底前。

4. (1)如欲變動投資標的組合，請於每月1日~15日至線上專屬平臺進行組合轉換，將於當月下旬執行變更。

5.每年提供二次投資標的組合免費轉換，第三次以後之轉換，信託銀行將收取作業處理費。

6.

7.分期請領專戶之餘額，若不足支付時，由本會逕行全數結清其專戶。

8.分期請領專戶一經結清後，不得再行申辦分期請領; 若教職員之後退休時選擇分期請領其退休金，屆時將另案辦理。

9.因支付所生之匯費由分期請領人員自行負擔，信託銀行將於每次給付金額內扣收。

10.分期請領人員於期間身故者，其專戶剩餘本息由法定繼承人向本會申請發還。

11.分期請領人員應依線上專屬平臺作業程序進行個人風險屬性評估；風險屬性若有變動時，亦同。

12.分期請領專戶之投資運用結果，由分期請領人員自負盈虧。

：

第3頁，共3頁  (本申請書請雙面列印)

3.私校退撫條例第12條第3項之規定，教職員於本條例施行後任職年資之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除本條例另有規定

外，由儲金管理會以退撫儲金支給其個人退撫儲金專戶累計之本金及孳息。公立學校校長、教師曾任已撥繳本條例退撫儲金

且未核給退休金、資遣給與或申請離職退費之年資，亦同。

*註1:

離職生效日係為教職員最後任職日之隔日;資遣生效日係以教育部核定函文規定為準(教師)或以學校人事評議會會議記錄

為準(職員)。

113年8月版

(親簽請正楷書寫)

本人已詳閱且知悉本申請書有關規定，並同意上述規範，

請於右方簽名或蓋章

※ 注意事項 (請詳閱以下內容)：

(2)如欲變動每期請領金額，可自行至線上專屬平臺設定，若逾每年1/15或7/15始完成給付金額設定者，則於次一期變更

給付。

4.增額提撥金之作業將依私立學校教職員增額提撥金作業要點第8點規定辦理。

1.私校退撫條例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教職員於年滿60歲之日起由儲金管理會發還其未領取離職或資遣給與本息，或得準用

第20條第3項及第4項規定辦理。 

2.私校退撫條例第12條第2項之規定，教職員於本條例施行後任職年資，以按月撥繳退撫儲金之年資為限。未撥繳退撫儲金

之任職年資或曾經核給退休金、離職退費或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均不得採計。

分期請領期間，可於每月1日~15日至線上專屬平臺全數結清專戶餘額，並以申請當月17日之淨值結算，至遲於申請次月

之月底前核發。

分期請領準備金包括新制儲金及增額提撥本息，得授權本會代為將離職給與轉入分期請領專戶，將依教職員個人專戶原

投資組合狀態平行移轉續存於分期請領專戶。

 


